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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发改投资〔2025〕10号

关于乐清市蛎灰窑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乐清市土地储备中心：

你单位《关于要求对乐清市蛎灰窑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批复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收悉。我

局以乐发改投资〔2025〕8 号文件批复乐清市蛎灰窑生活垃圾

无害化填埋场综合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我局于 2024 年

11月 7日组织有关部门对该工程初步设计进行了审查。会后，

设计单位根据审查会议纪要和有关部门意见，对初设文本进行

了修改完善。根据你单位报送的《乐清市蛎灰窑生活垃圾无害



化填埋场综合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批稿）》等相关报批材料和

我局会议纪要〔2024〕34号文件及会议审查情况，经研究，原

则同意。现将主要内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乐清市蛎灰窑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综合治理工程

二、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位于乐清市胜利塘北片围垦区。

项目规模：处理存量生活垃圾 81.51万 m³，其中蛎灰窑简

易填埋场 61.41万 m³，第一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20.10万 m³。

项目总用地面积 142767㎡。

建设内容：存量生活垃圾的开挖、筛分、转运及处置。

三、技术标准

填埋场回填土环境质量按照回填区域建设用地规划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相关要求。渗沥液场内处理出水水质符合《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 2标准，外运

处理出水水质符合乐清市生活垃圾焚烧二期扩建项目环评规

定。恶臭污染物厂界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4554-93）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排气筒尾气

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排气筒高度为 15m的排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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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投资额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概算为 28540.24 万元，其中工程费 23915.82

万元。资金来源：由乐清市财政统筹解决。

五、其他

1、请建设单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加强和资规、

住建、环保、水利等相关部门对接，办理有关报建审批手续，

依法开工建设，并及时公开有关工程建设信息。

2、严格按限额设计原则深化施工图各专业设计内容，对项

目进行必要的优化与补充，并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对接沟通。

3、根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号）第二十三

条的有关规定，除因国家政策调整、价格上涨、地质条件发生

重大变化等原因，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

定的投资概算。

附件：总概算表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 1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注：投资项目执行唯一代码制度，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实现投资项目“平台受理、代码核验、办件归集、信息共享”。请

项目业主准确核对项目代码并根据审批许可文件及时更新项目登记的

基本信息。

抄送：乐清市人民政府，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乐清分局、乐清乐成中心区开发建设管理委

员会、城东街道办事处、乐清市城投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市统

计局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26日印发

项目代码：2501-330382-04-01-77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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